附件1：
致非奉籍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家长朋友：
根据《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行新型居住证制度的通知》（奉政办发〔2017〕13号）、《宁波市奉化区流动人口量化积分审评暂行办法》（奉政办发〔2017〕116号）相关规定，按照“优者优待”原则，使在奉化工作时间生活长、为奉化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能优先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
依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奉就读的非奉化籍学生及家长（户籍在宁波6区的除外），均应申领居住证。为保障您及您子女在奉化就业和就学期间的合法权利，请及时到居住地派出所或通过“奉化公安”微信公众号内“居住证申请”模块申领居住证。
申领居住证条件为：在宁波大市内连续居住登记6个月以上，当前在我区居住的，并符合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可以依法申领居住证。持有效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在我区就业和就读期间，可以享受六项基本公共服务、七项便利、五大功能（详见附件二）。
感谢您对公安及教育工作的支持。

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  宁波市奉化区教育局
（百份以上不盖章）
附件2：
居住证相关服务及功能说明

六项公共服务
（一）义务教育；（二）基本公共就业服务；（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服务；（四）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五）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六）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七项便利
（一）办理出入境证件；（二）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三）机动车登记；（四）申领机动车驾驶证；（五）报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申请授予职业资格；（六）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和其他计划生育证明材料；（七）国家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便利。
五大功能之两项：
（一）奉化区图书馆凭本人有效居住证办理借书证；（二）凭本人有效居住证享受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身意外保险（政府全额补贴，理赔最高额度6万元）。
